附件9

科技岗位见习综合保障险项目计划

一、保险方案

	保障内容
	保 额
	责任描述

	意外伤害
	30万元
	1、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，保险公司给付“意外身故保险金”；

2、 被保险人因意外导致残疾的，根据残疾等级按比例给付“意外伤残保险金”；

3、 每一被保险人的意外残疾、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累计给付金额以其对应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30万为限。

	疾病身故
	10万元
	被保险人因疾病导致身故，保险公司予以给付。

	意外伤害医疗
	2万元
	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，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在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进行治疗，保险公司就其实际支出的合理医疗费用按照100%比例给付,无免赔额，最高赔付2万元。

	意外住院现金津贴
	50元/天
	被保险人因意外住院治疗，保险公司根据其实际住院天数给付50元/天的意外住院现金津贴。


二、保险期限

保险期限为半年。
三、保险费

100元/人/半年
三、保险公司联系方式

1、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

地  址：上海市常熟路8号静安广场7楼（邮编200040）
传  真：62078065
联系人：1）陈畅 
电话：62078310   13817263102
           电子邮件:chenchang003@pingan.com.cn

        2）胡武清

 电话：62487262   13052478650

           电子邮件:huwuqing002@pingan.com.cn

2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市中支公司

联 系 人：丁沁

地    址：上海市北京西路199号11楼（邮编200003）

电    话:  021-63750440转4104，传真:021-63751045
手    机：13501918327

电子邮件:dingqin@sh.e-chinalife.com 
